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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世 
及董事局委員會成員之變動 

 
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局（「董事局」）沉痛宣佈，   
本公司之獨立非執行董事、審核委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之主席，以及  
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成員鄺志強先生（「鄺先生」），痛於二零二六年
七⽉六⽇與世⻑辭。鄺先生自二零零四年起出任本公司董事，在其   
二十二年任期對本公司作出極其寶貴貢獻。董事局向鄺先生之家屬致以深
切慰問。 
 
鄺先生辭世後，根據提名委員會之建議，董事局謹此宣佈以下若干董事局
委員會組成之變動正式生效： 
 
(i)  歐肇基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; 
 
(ii) 胡經昌先生獲委任為企業管治委員會之主席;及 
 
(iii) 胡家驃先生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成員。 
 
 

承董事局命 
公司秘書 

廖祥源 謹啟 
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七⽉七⽇  
 
 
 
於本公佈⽇期，董事局成員包括: (1)執行董事: 李家傑(主席兼董事總經理)、李家誠(主席兼董事
總 經 理 )、 林 高 演 (副 主 席 ) 、 葉 盈 枝 、 馮 李 煥 琼 、 郭 炳 濠 、 孫 國 林 、 黃 浩 明 及 馮 孝 忠 ;  
(2)非 執 行 董 事 : 李王佩玲; 以及(3)獨立非執行董事: 高秉強、胡經昌、胡家驃、潘宗光及      
歐肇基。 

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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